附件3
表1. 演讲表现评分标准 

	内容
	要求

	1.演讲内容和理解性

（占50%）
	能给出明确的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，能提供相关背景和研究意义 

	
	能清晰地1）介绍研究方法，2）描述研究结果或发现，3）报告结论和价值

	
	能将复杂的专业内容让非专业听众听懂，如用个人经历引出研究问题

	2.演讲技能

（占25%）
	能使用身势语、目光交流等非言语交际方式

	
	能展示演讲人的激情，紧紧抓住听众的注意力

	
	能合理设计PPT，字体和图表清晰简洁，使演讲更易懂生动

	演讲语言

（占25%）
	语言适合非专业的听众，表达流畅，通俗易懂

	
	词汇和语法基本准确，发音可以理解


表2. 研究报告或研究计划内容评分标准 

	评分标准
	--标题要具体清晰，能够从中猜到论文的主题和解决主要问题。

--引言介绍要对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提及，对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文献回顾，了解研究现状，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。

--方法必须具体详细，方法做到可复制性可检验性，如要具体交代研究的对象，材料和步骤等。 

--结果要围绕研究问题，呈现研究的发现和结果，恰当使用图表等说明。

--讨论包括以下内容（不必包含所有项）：解释自己发现和结果，有可能的话把自己的结果与前人类似研究结果进行比较；阐明发现的学术和现实意义，讨论研究不足和以后可以继续研究的方面。

--参考文献要列出研究报告中所使用的文献如论文、著作和文件等。

	评分分工
	专业教师和语言教师除关心以上标准，专业教师更多注重内容，如报告的创新度，价值性，以及研究方法的恰当，研究结果的可靠等；语言教师要关注语言表达层面，如行文逻辑连贯，语言表达准确（如语体正式，句法词汇正确），学术规范符合（如理论，定义，前人研究介绍必须引用规范，注明出处）和话语表达贴切（如根据学科特点是否用委婉语或强调语等）。


